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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輔考－不動產經紀人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108年 

甲、申論題部分 

一、消費者保護法所規範之「企業經營者」之定義為何？而企業經營者從事不

動產交易應負該法第 7條所規定之商品及服務責任，請詳述該條所規定

之商品或服務責任之構成要件及損害賠償為何？若消費者依商品或服務

責任提出訴訟時，得請求該法第 51條懲罰性賠償金，請詳述該規定為何？

另詳述依該法第 10條，於何情形下，企業經營者有回收義務？ 

【擬答】 

（一）企業經營者之定義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規定，所謂企業經營者是指以設計、生產、製造、

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 

（二）企業經營者就其商品或服務所應負之責任 

1.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規定： 

(1)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

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

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2)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

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 

(3)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

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

任。 

2.商品或服務責任之構成要件： 

(1)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2)若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

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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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或服務責任之損害賠償： 

若該商品或服務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或具

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未於明顯處為警告標

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企業經營者

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三）消費者提起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訴訟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 

1.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

性賠償金。 

2.因企業經營者之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3.因企業經營者之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

金。 

（四）企業經營者有回收義務之情形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規定： 

1.企業經營者於有事實足認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安全與健

康之虞時，應即回收該批商品或停止其服務。但企業經營者所為必要之

處理，足以除去其危害者，不在此限。 

2.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之虞，而未於明顯處

為警告標示，並附載危險之緊急處理方法者，準用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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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動產之買賣，如委由經紀業仲介者，不動產經紀業者應提出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 22條第 1項所規定之各類文件，其中包括不動產說明書，

而該條例第 22條第 3項對經紀業者所製作之不動產說明書內容有何限制

規定？另不動產說明書應有那些相關人等之簽章以及簽章之時間點？在

執行業務過程中，不動產說明書應如何解說？何者為義務人且其解說的對

象為何人？當買賣雙方當事人簽訂買賣契約書時，說明書應如何處置，該

不動產說明書則視為買賣契約書之一部分？若就不動產說明書之製作及

執行過程，有經紀人員因未盡其義務，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則受損害

者可請求何人負賠償責任？  

【擬答】 

（一）不動產說明書內容之限制 

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又依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規定，不得記載事項如下： 

1.不得記載本說明書內容僅供參考。 

2.不得記載繳回不動產說明書。 

3.不得使用實際所有權面積以外之「受益面積」、「銷售面積」、「使用面積」

等類似名詞。 

4.預售屋出售標的，不得記載未經依法領有建造執照之夾層設計或夾層空

間面積。 

5.不得記載以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不動產委託承購標的現況

說明書、要約書標的現況說明書或建物現況確認書，替代不動產說明書

之內容。 

6.不得記載房價有上漲空間或預測房價上漲之情形。 

（二）不動產說明書之簽章 

1.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3 條規定，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

應以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說明書於提供解說前，

並應經委託人簽章。 

2.又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雙方當事人簽訂租賃

或買賣契約書時，經紀人應將不動產說明書交付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

並由相對人在不動產說明書上簽章。 

3.再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條第 1 項第 5款規定，不動產之買賣、

互易、租賃或代理銷售，如委由經紀業仲介或代銷者，不動產說明書應

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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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上述規定，為使經紀人對不動產說明書記載事項表示負責，不動產經

紀人於說明書上簽章時間點應為說明書做成後並簽章完畢，始可交付經

紀人員使用。 

（三）不動產說明書之解說 

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

中，應以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 

（四）買賣契約書之簽訂及交付不動產說明書 

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條規定，雙方當事人簽訂租賃或買賣契約書

時，經紀人應將不動產說明書交付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並由相對人在不

動產說明書上簽章。前項不動產說明書視為租賃或買賣契約書之一部分。 

（五）賠償責任 

1.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6 條第 1、2 項規定： 

(1)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

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 

(2)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

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 

2.依題示，就不動產說明書之製作及執行過程，有經紀人員因未盡其義務，

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之情形者，此時受損害者可請求該經紀業與經紀人

員負連帶賠償責任。 


